
陇西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招标代理机构 

考核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

投标管理办法》、《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甘肃省招标投标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为规范招标代理机构行为，提高

代理质量，促进招标代理机构健康有序地发展，特制定本考核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陇西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注册和备

案的招标代理机构的考核工作。 

第三条 陇西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市场科负责具体考核工作。 

第四条 对招标代理机构的考核应坚持统一标准、客观公正、

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五条 考核采用计分制，以一年为期限，总分 100 分。 

每年 12 月对在平台开展业务的代理机构由相关科室进行打

分，打分应当统一组织、独立进行。 

第六条 按照考核得分评定星级，考核情况在“陇西县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网站公告。 

第七条 按考核得分实行星级评定，由低到高分为一至五星



级：61-70 分评定为一星级；71-80分评定为二星级；81-90分评

定为三星级；91-100 分评定为四星级；连续两年被评定为四星级

且每 3 个月至少在平台开展一次业务的自动晋升为五星级。 

第八条 连续 12 个月未在平台开展业务的不参加星级评定，

原评定星级取消。 

第九条 考核扣分细则 

（一）有下列行为之一，一次扣 40分并记入不良行为记录，

情节严重的，自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进场交易： 

1.违法从事代理业务的； 

2.不依法依规修改交易文件的； 

3.影响或干扰评标（审）委员会评审的； 

4.伪造、变造、隐匿、销毁、篡改评标（审）资料等交易文

件的； 

5.不依法依规发布交易公示（告）或中标通知书等交易文件

的； 

6.不依法定程序组织开标、评标（审）的； 

7.违法接收资格预审文件、投标采购文件等交易文件的； 

8.泄漏应当保密的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有关的信息和资料，

影响交易活动正常进行的； 

9.不及时缴纳或督促中标人及时缴纳交易服务费和场地费

的； 

10.扰乱交易平台正常交易秩序，进行招标活动时向交易平



台工作人员提出不合理要求或以各种理由威胁恐吓的。 

（二）有下列行为之一，一次扣 20分并记入不良行为记录： 

1.不按规定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开展交易活动的； 

2.工作人员将通信工具带入封闭评标区并使用的； 

3.使用假工作标识牌的； 

4.现场工作人员与备案人员不符的； 

5.代理机构代理项目开展招投标活动过程中转由另一代理

机构代理的。 

（三）有下列行为之一，一次扣 10 分：  

1.招标、采购文件等交易文件编制不规范、不严谨，影响交

易活动正常进行的； 

2.同一交易项目在两个以上媒介发布的交易公告等内容不

一致的； 

3.不依法处理或协助交易监管机构、招标人或采购人及时处

理异议和质疑的；  

4.因自身原因导致交易项目延误、终止的； 

5.开（评）标过程中，因失误引起争议或异议，导致或延误

项目正常进行的； 

6.将工作标识牌借他人使用的； 

7.代理机构在开评标活动中迟到 15 分以上的。 

（四）有下列行为之一，一次扣 6 分：   

1.发现违法违规情况，不及时主动向交易监管部门和业主报



告的； 

2.无特殊原因，不参加交易平台组织的相关教育培训活动的； 

3.不按规定及时更新企业信息的； 

4.不按规定时限办理公告、询问（质疑）、澄清或修改、暂

停、终止、延长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等事项的； 

5.不按规定及时上传开评标资料的； 

6.不按规定时限和要求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告）或中标通

知书的； 

7.不按规定时限和要求完成相关保证金退还工作的； 

8.不按规定佩带工作牌的； 

9.不服从交易平台现场管理的。 

第十条 上述考核细则，扣分采取累积制，扣完为止。 

第十一条 考核档次 

考核总分为 100分，结果分为二个档次，A级为 81-100分，

B 级为 80分以下。 

第十二条 考核结果 

考核结果将上传至“信用中国”、“信用甘肃”等网站，作为

该企业信用评价的依据。 

第十三条 在招标代理活动中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十四条 本考核办法由陇西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负责解

释。  


